設立中央性別事務專責機關公聽會會議紀錄

南區：92年4月19日（六）

地點：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10樓會議室（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36號）

主席致詞：（略）

主持人：卓委員春英                                       紀錄：潘玲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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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林研究員宜潔）
	林宜潔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潘研究員玲莉）
	潘玲莉


卓春英：

剛剛聽到四位講員的說明，由於大家對於目前行政院婦權會的體系並不是相當滿意，請各位對於中央是否應該設立專責事務委員會發表看法，今天有來自學術單位的代表、立委的代表，各婦女團體的代表，請各界代表發表意見。

唐文慧委員（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我從來不敢用南部代表去開婦權會，我是以學者的代表被聘。針對四位引言人讓我們瞭解以台北為主的婦女團體代表用心爭取中央層級專責機構的成立，這樣是否會威脅到行政院婦權會，婦權會雖是臨時任務編組，但仍有運作的功能，剛剛所提出婦權會的限制是存在，沒有錢、沒有人，錢都在基金會這邊，大家應該予以關注。任何行政組織都有歷史產生的因素，由於大家對行政院婦權會的結構並不是那麼滿意，我想提出來討論的是，從事此議題時，女性為照顧者的普遍的社會位置不對等的社會現象，都與制度形成及福利給予有關，將來在中央成立之後，政策的設計與推廣都是很重要，但地方是需要錢與人才能執行，以現在各地方政府層級的婦女或性別有關的議題，專責的人與錢都很稀少，成立中央級的部會，有很好的政策理念，但是否能夠保證有足夠的錢與人員下到地方。我們要的並不是一個空殼。中央性別委員會是界定自己擁有獨立預算來從事性別政策及相關業務，還是類似研考會，只是要推廣及研考性別平等的理念，如果要下鄉到地方做性別平等理念推廣，我們是否能確保爭取這樣的經費可以執行？政府組織再造時，所談到的都是非常細的細節，包括委員會有一個主委，副主委是一個、兩個，還是三個，下面要有多少人事編制，一年要有多少錢，政府在做任何事情，都會談到員額與經費，但是剛剛的議題都沒有提到。這樣的結果到時候要談時，是否夠充分？我們要先釐清，我們要的是哪一個，如果要的是研考會那樣的形式，就直接進入研考會，就讓性別平等概念的人選去研考各部會都要有性別主流化的概念，如果是後者，很可能會變成社會福利的議題，其實性別平等與資源有關，造成性別不平等的原因，是因為資源都在男人的身上，或是沒有照顧到弱勢者，這就會變成福利議題，我聽了之後，覺得非常有收穫，也覺得應該繼續努力，但我們要爭取的到底是獨立預算，有多少員額、多少經費，這必須要仔細考量。

卓春英委員：

等一下可以請原住民委員會代表來談談實務上的考量，他們的經驗或許我們可以參考。

陳桂英科長（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第五科）：

這次公聽會的內容說明的非常清楚，就行政界的立場來看，成立這個功能，我們非常同意這樣的看法，但目前婦權會的組織有六大功能，性別事務的部分會不會被矮化及扭曲其功能？因為婦權會六大小組的功能應該是比性別平等事務還高，因其還包括婦女權益、弱勢婦女、單親婦女、勞工、衛生健康等部分，高雄市婦權會的組織，性別平等只是其中一部份，這樣是否焦點會被模糊？其二，性別平等委員會與婦權會的功能，在行政簡化與改造部分，似乎又要成立一個委員會，中央成立委員會以後，但地方政府應如何因應，以地方來說，仍是落到地方政府的婦女科裡面，員額已經固定，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後，地方員額是否仍能增加？目前家暴委員會的成立，與高雄市婦權會功能有重疊，婦權會有一個人身安全小組，有一部份就是在處理人身安全的事情，因此，產生委員也是重疊，九個局處長都是相關，決議完提婦權會、婦權會決議後又交給家暴委員會處理，實務上推動時會有衝突的部分。

各部門如果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制度又變成一個政府機關，政府機關的委員是否有實際上的功能，還是政府的組織，是很呆板，且功能受限，仍無法跳脫監督指揮的功能及擬定政策的部分，所有資料所定義的部分，如果以這樣的功能要爭取政府的委員會，我覺得會比較像是形式上的組織，比較沒有辦法很有力的去爭取一個部會的任務部分，要不就成立婦女部，把弱勢的婦女或者所有婦權會提倡兩性平權的部分，比較可能推動，我會考慮地方執行面的部分，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對地方可能沒有任何幫助，也只是指導性質而已。

孔昭儀主任（高雄縣政府婦幼館）：

我們在實務上的確會遇到許多的困難，去年婦女節，為了慶祝婦女節，我們不斷思考如何幫助婦女勞工與二度就業的婦女，我們與麥當勞基金會洽談女性因為要負擔家計，無法全職工作，麥當勞的形象與女性的特質是很符合，因此能夠他們也答應共同推行，去年總共有七十幾位的婦女進入就業市場。我們甚至訓練他們如何去面談，如何打扮等等。但卻引起勞工局的緊張，因為婦女二度就業是勞工局的工作。

彭婉如在推課後輔導時，高雄縣政府社會局是最早開發，去拜訪學校，但最後校長認為似乎與民爭利。這兩個例子，遇到勞工局與教育局，便有行政上的阻礙。當我們為婦女做事情時，必須以全人的觀點來看待，否則在推動各項工作時，就會受到阻礙。中央的政策如何落實到地方，應該要有些機制可以來監督與發揮。

湯宏忠局長（嘉義縣政府社會局）：

這幾年的社會工作服務經驗來看，婦女福利的工作是膨脹最快，且規範地方政府應該做的，較以前多了很多倍。中央政策訂定後，地方政府並沒有配套措施，必須仰賴地方首長，與首長溝通要人、要錢。我們對於成立中央的性別組織，我們是樂觀其成，但地方的人力、經費，也需一併考量。近幾年福利預算成長了八倍，但員額並沒有增加，而且社工員考上社工師後，轉任到社會行政體系，導致社工師無法留在地方政府，因此，配套措施的研擬，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們已有專責的人員來辦理婦女福利業務，婦女促進委員會，最近也奉簽准，即將召開第一次委員會。我們也不斷發掘並構思如何幫助婦女，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外籍新娘的問題，百分之十二的兒童，是外籍配偶所生，尤其在鄉下，兩性關係的相處基礎非常薄弱，造成家庭暴力問題、子女照顧問題的產生。這對於未來整個社會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值得去重視。

陳惠鏡督導（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這樣的議題是非常好的，但這樣的性別平等委員會，基本上是很大的象徵意義，但我也質疑實質性與功能性，尤其在公部門，的確有一些困境與無力感，中高齡婦女的歧視，在社會是蠻充斥的，但成立了許多法，例如家暴法通過後，都是社會局的人去兼任，我們假想性別平等法通過後，還是這些人去兼任，這些人成為更嚴重的受虐婦女，這些婦女都非常認真想去推動，但卻背負著許多的壓力，這個議題可以努力，但是應該要很清楚的去建構任務組織，這樣的組織到地方來如果和以前是一樣的形式，這樣並無法很落實去推動我們所要的理念。

卓春英委員：

原住民委員會也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原住民也有教育的問題、勞動的問題，與各部會都有關係，我們請原住民委員會的代表來分享。

阿布梧（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這麼重要的議題，在南部的婦女界卻不曉得這個情況，原民會非常重視南部八縣市的婦女福利並整合資源，把南部的聲音、需求、程度、條件都呈現出來，但在這個中心，我實在不清楚應該怎做很基礎的工作，在衛生處、教育部、文建會、農委會、交通部等等，我們都是在他們裡面，但原民會並不是主管機關，在原民會我們很認真的規劃方案，但落實到地方政府時，並沒有每個地方有原民局，原住民也有規劃婦女福利中心，這應該從社政系統下來，但與社會局又沒連結上，因為有原住民，又丟到原民局。原住民涉及兒童、教育、衛生、土地等問題，中央有預算，到地方去執行，但原民會並非主管機關，也沒有人力去執行，中央與地方的執行面，才是最大的問題。這樣議題在台北似乎是很重要的，還是只有那幾個女人可以討論的議題，但這個組織與一般婦女民眾有什麼切身的關係？

張盟宜主任（台南市婦女福利中心）：

中央性別事務專責機關設立必須考量：

一、這是一個名稱而已，或是真能有實質作用？包括專人、專職、專款。

二、政策之方向是否能普遍顧及不同族群、區域、年齡之兩性需求？

三、目前之時機是否合適？即有適合的人選？因若此機構以全面政策為考量，必須包括福利、醫療、教育、外交、勞工、法政、戶政等，這些人選多會以此專業為考量，但其是否有「兩性平權」之觀念？

四、地方如何落實、執行？

五、政策是否尊重「專業」？因台灣政策太容易因政治因素而改變。

陳美珠召集人（台北市原住民清潔勞動合作社）：

原民會成立的由來，是因為政治因素，政治角力的關係而成立。原民會的成立與性別平等委員會不同的是，我們婦女很清楚知道性別平等委員會要做些什麼，陳水扁成立原住民委員會之後，才會成立行政院原民會，高雄才成立原民會。各位專家學者應該聽聽基層聲音，原民會的成立與性別平等委員會是兩回事，不能將這個議題泛政治化。

各位婦女在思考時，總是以「大女人」的思考方式來討論這個性別平等委員會，所謂的大女人是以男性化思考來看婦女的事務，我們常常看見這樣的大女人，而這樣的大女人，又常常讓我們基層婦女受害。陳水扁沒有因為選票而成立原民會。我們今天撇開官方的代表、學者的身份等等，在思考時不要忘記自己是台灣的女人，剛提到外籍新娘，也許以後比原住民的公民地位還要高，各位完全忽視原住民也是台灣的婦女，原住民是生長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請各位專家學者在膨脹與思考外籍新娘時，應該要多關心台灣原住民的婦女，原住民還是在這個土地上生活。

卓春英委員：

今天要討論中央要設立性別事務委員會，今天就是希望聽聽各界的聲音，希望設了之後，就要有功用。剛提到原民會的設立，是希望瞭解原民會成立之後產生了什麼樣的限制，可以做為未來設置的參考。

張貴英總幹事（高雄市女性行動協會）：

有幾個危險必需要提醒的是，站在政治正確的大的目標上，以一個婦女工作者，應該都會同意性別應該放在所有機制來運作與考量，可是政治考量或政策設計過程中，的確要多聽不同的意見，原民會跨部會的運作機制，會形成互踢皮球的弔詭現象，或者是哪一個專責單位來負責。

第二、婦女與性別的問題，婦權會本來就專責在婦女政策施展的主體，可是到性別時就有很多其他的主體出現，例如：同性戀、雙性戀等，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要與其他主體來分資源時，誰來決定哪些一個主體是政策施展的priority，而且跟婦權會現在運作不同的是，主體這麼多，婦女資源只佔裡頭的一部份，資源裡又要決定有些議題要施展，施展過程中，有一些更弱勢的婦女又可能被犧牲掉，例如：原住民婦女、外籍新娘、基層勞動女性、精神疾病婦女、性產業裡頭的婦女等等。我覺得誰來決定？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很笨的問題，這應該是委員會來決定，可是這個裡頭就有一些弔詭。

另外，政治的動向的確在影響台灣很多行政運作機制裡頭，扮演非常重要一個變動的影響因素。委員會也可以被弱化沒有實質的功能，但也可非常積極，端賴人治的因素，就誰做政治主導者。

在韓國申蕙秀的經驗裡頭，他們的PCWA雖隸屬於總統，但卻沒有實質功能，我們很害怕的是，我們以後會不會變成這個樣子，我們在考慮這個議題時，應該要注意到這個問題。

張秀瓊教授（義守大學）：

我曾經當過記者，也是駐華府的特派員，我非常感佩在座的婦女對於此議題的關注，但提到性別議題時，所謂的性別，絕對不是只有女性，但總是只談到「大女人」的思考方式，性別絕對不是女性的專利，我自己在工作上，常常遇到男性在處理各項問題時，會有處理上的困難。性別絕對是互相尊重的。中央把事情交到地方時，又是同一批人，造成疊床架屋的現象，而且削弱女性工作者的專業機構的力量、人力，甚至經費，其實是蠻可惜的。很多性別議題時，並沒有考慮到更弱勢的情況，今天聽到的，都是外籍新娘的問題，外籍新娘的問題可能是我們成立中央性別事務委員會成立之後，三分之二的工作，這樣會不會削弱我們原來應該替我們真正住在這塊土地上女性的問題，經費變少、人變少、重心移轉，模糊了焦點，本來這是內政部的事情，結果變成中央性別事務委員會來做這件事情，我們該做的事情沒有做到頭來是不是又要檢討一番，是不是要回復現狀？這樣的性別平等委員會，卻忽略了男性，性別平等委員會，不應該只是女性來參加。因此，我期待中央性別事務專責機構不是只有少數幾個人的事情。甚至因為成立這個機構以後，反而削弱原來我們關心女性的議題，以及我們原有這些人的努力，和人力、物力的資源，而變成又回到原點，我們又重頭為我們女性叫不平。

王儷靜教授（屏東師院）：

我支持的立場是，今天來的官方代表，都是社會局的人，但婦女事務絕對不是只有社會局的事務，我希望在地執行的人員是具有性別意識，這應該是屬於內含的業務，而不是外加的業務。本身在政策考量上，就必須要具備性別的意識，所以這並不是外加的業務。

目前我的學生有很多都是外籍新娘的小孩，現在小學有一門多元文化教育是選修課程，有很多孩子跟不上進度，需要課輔等，今天我們應該制訂什麼樣的政策，教育部針對這個議題，很多問題應該要事先預見，政策的考量應該是跨部會的組織來運作，而不只是社會局底下的某一局處需要注意的。

卓春英委員：

我們主辦單位也有發文給縣市政府，因為以往談到婦女的工作，或談到福利的事情，一定是丟到社會局，整個的行政措施就是如此。當然，我們也期待所有的公務人員、老師，都有性別意識，兩性平權觀念。我們如何讓全民有性別意識、兩性平權的觀念，這是非常重要，未來設立委員會時，應該要如何真正落實，是我們必須要從各個層面進行探討。

戴珍妮副主任（屏東社區大學）：

我比較希望瞭解這整個的組織架構在哪裡？只是政策嗎？還是有一個目標？是不是全國性的全面關懷婦女，不管是外籍新娘或者其他議題？我們在屏東縣也都是社會局在做，其他局處並不會關心婦女議題。這個委員會到底應該屬於那個行政體制，要如何落實到全國，包括蘭嶼、綠島等等。組織是否有民間、官方的代表，從第一線到政策執行面都包含？員額有多少，組織有多龐大，這個部分大家都非常關心。

陳楊吻理事長（高雄縣橋頭鄉）：

這個委員會希望不是只有在中央，只是口號，而是在各地方每個鄉鎮都設立，一定要落實在地方基層。

（書面建議）

一、落實每一鄉鎮設立安養機構，老人家不用到外鄉鎮安養，活的有尊嚴。

優點：

（一）鄉親互相認識，可以互相照顧。

（二）成立志工就近照顧。

（三）給自己上班的子女可安心工作，下班後也可接回照顧，不會讓父母以為要遺棄他們。

二、落實每鄉鎮學校設立公立幼稚園。

優點：

（一）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二）給鄉內優秀人才有就業機會及一時無工作者可臨時做兼職代課工作。

我相當贊成這樣的機構成立，但希望能夠從教育做起，從小給予兩性平權的觀念，屬於跨部會的組織。

張乃千主任（勵馨基金會高雄站）：

很高興能夠有這個公聽會，而且這個方向是很正確，但今天的公聽會並沒有聽到整個架構、組織在哪裡，未來應該如何落實在地方？未來中央設計這樣的部會，勢必與婦權會產生拉扯的作用。目前行政院婦權會的架構，我非常肯定，而且各個局處都會派代表列席，各部會的聯繫性也比較強，但未來這個專責部會是否能夠達到像婦權會聯繫性暢通的效果？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婦權會能力好不好，是否能伸張，最重要是院長，或執行的主席，游院長上任後，似乎運作比前張俊雄院長好。

第一、未來這個專責部會是否能夠達到向婦權會聯繫性暢通的效果？

第二、委員會最大的缺點，就是會隨著人的改變，而影響整個委員會的power大小。未來成立專責機構，比較名正言順的，執行單位應該做什麼？

第三、未來成立後的組織架構權力問題，與地方如何落實？未來中央設立後，到地方會有三種樣態：1.在地方新設立某些單位，專門落實未來機構所交代的任務。2.落到舊有組織，例如縣市政府，甚至社會局。3.BOT外包。未來希望進行的方式是哪一種？未來組織的預算有多少，執行的方向是什麼？執行的內容是沒有到的，未來應該如何走下去，希望能夠再釐清。

潘理事淑滿：

這個組織成立後，是否會加重縣市政府的工作，我們從去年底開始，一直在思考性別事務，不只是婦女事務，也不只是福利事務而已，還包括工作、醫療、教育、其他多元族群、文化、同志的議題，當時希望避免把推動理念僅侷限於衛生安全部的一小部分，一方面層級太低，二來，又把性別平等工作放進社會局，而無法跨部會。

性別平等事務，是跨部會的，絕對不要再納入衛生安全部的業務，絕對是跨部會的組織。我們也不希望再加重社工的壓力，當時在考量這個部分時，也有討論到。我們希望推動跨部會的專責組織。

蔣月琴秘書長：

剛剛各位的意見都非常好，我將各位意見整合幾點如下：

第一：普遍贊成追求中央專責機構。

第二：有疑慮的部分，性別平等委員會的組織架構，到底是什麼狀況，包括組織員額、預算等。

第三、地方配套措施的問題，地方業務增多，但員額沒有增加，導致第一線的社工員工作壓力更大。

第四、性別平等是否會對婦女問題的宰化，這是不會的。

針對地方配套問題，地方自治後，中央以統籌分配款給地方，地方的執行面將經費如何運用，中央主計處雖然有考核，但對地方的影響並不大。

行政院婦權會李元貞委員推出要設立性別指標，可以看出很多事情是否達到性別平等的要求。

為何要設立性別平等委員會，這是跨部會的組織，我們透過這個機制跨部會來考核各部會是否有執行。現在的婦權會雖有考核，但卻無法發揮監督功能。地方業務量到底會增加多少，如何由中央部會來通盤檢討地方婦女政策的執行。如果有中央部會，可以提議來做全盤的檢討，包括人力資源是否足夠、經費是否合理等。我們不是要把教育部的業務拿回來做、不是要把勞委會的業務拿回來做，而是以考核方式，考核各地方的婦女政策推動情形。有關組織要多大，員額要多少，我們還要多聽聽各位的意見，再進行討論。

雷文玫理事：

社福機關的弱勢與地方政府的弱勢，這個部分應該是所有部會、各局處都動起來，而不只是社福機關的業務。

剛提到一個現象，中央請客，地方買單，但真正執行往往涉及地方是否有人與錢來落實。性別平等委員會，絕對不只是婦女福利科，應該是關心兩性的問題，包括男性與女性。另外，性別事務委員會是真正的動起來，資源的搬有運無，只要有法律的訂定，行政機關就必須要遵守，性別平等委員會的性質，是一個組織法。至於做什麼事，這才是輸贏的所在。例如婦女福利科要辦活動，勞工局不見得會共襄盛舉。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如果背後沒有作用法，不具強制力，應該有一個作用法，具體規定要做的事情，主管機關就是性別平等的專責機構，如果意見不一致，性別平等基準法可以讓性別平等委員會成為正式的依據。我們希望這個法，有法定效力，第一、解決性別平等委員會所做的事情有法定效力，第二：有強制力，包括罰則，要求遵守。

短期內，因為設立一個性別平等部，與各部會平行，這樣如何要求各部會配合。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成立一個性別平等委員會，高於各部會，組織上有獨立（專任）政策委員來領銜，而不是像現在的游院長來主導。

有關組織要如何做，我們是否有可能在各部會與各地方政府設立性別平等事務官，來貫徹委員會的事情。有太多的委員會名存實亡、圖具虛名，希望新的委員會不要重蹈覆轍。將來性別平等委員會可依照不同議題，設計內部的工作小組，下面有一些對口單位，就像現在的行政院婦權會一樣。組織的人力與預算，需要看各位的貢獻與想法，二方面繫諸於我們的政治實力。

范雲理事：

我談態度的問題，法律與組織都可以改變，都是因為人的需要而來的，這些都可以被修正，由於我們女人在態度上特別謙虛，我們就是要人、要錢，絕對不是口號。各位擔心中央、地方、南北差距等，今天我們能夠在這裡開會，就是我們有行政院婦權會。各位不需要擔心中央成立後如何跟各位配套問題。韓國的發展雖然已經成立婦女部，但仍覺得有問題，二十年的發展可以改過五次的婦女機制。

蔣秘書長月琴：

在衛生安全部的規劃裡面，我們是被安置於保健及婦幼局，我們如果可以爭取到性別平等委員會，工作仍須持續。除了公聽會以外，我們也會進行立法院的遊說工作，邀請各政黨來瞭解我們婦女要什麼。爭取性別平等委員會，絕對不是一條好走的路，而是一條坎坷的路。

卓委員春英：

今天非常感謝各界的婦女能夠來參加，特別感謝婦女新知基金會、女學會等，在台北的婦女團體作了很多的努力，南部在這方面的資訊仍然不足。我們覺得這樣的公聽會應該拉到南部來辦，我們希望未來性別委員會的成立，大家可以聽到南部基層的聲音，讓北部能夠看到南部的需要。我們三位委員也特別要求婦權基金會特別在南部設置專人，將消息傳遞到南部的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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